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文件
校办发[2011]25号
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就餐接待工作管理规定
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校长办公会决议：“规范就餐接待管理，理顺各级关系，降低接待费用，提高服务质量”的要求，特作此规定：

一、学校领导因工作往来需接待来访客人，应首先告知学校办公室，由校办通知学校食堂具体安排接待工作。

二、因工作确需在校外接待的，须事先请示主管校领导，经同意，凭正式发票经主管校领导签字后方可报销。

三、凡因工作需要确需接待的客人，均应遵照以上规定，非工作关系或未按程序办理的费用均由接待本人自理，不予报销。

四、各部门在接待中应遵守热情不过分，周到不奢侈的原则。

五、接待标准

1、工作餐：每人每天50元。

2、宴请标准：每人每餐60元-80元（含酒水和饮料）。

六、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就餐接待工作管理规定（暂行）》（校字[2001]023号）文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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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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